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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委老〔2020〕11号

关于在全市离退休干部党组织和党员中开展“助力火红年代”主题党日活动的通知


各市、区委老干部局（离退休干部工委），市委各部委办局、市各委办局、市各人民团体、各大专院校和直属单位老干部工作部门：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干部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建设“现代国际大都市，美丽幸福新天堂”目标定位，紧紧围绕全市“开放再出发”等重大部署，组织引导广大离退休干部党员大力弘扬优良作风，为“再创一个激情燃烧、干事创业的火红年代”贡献智慧和力量。经研究，决定在全市离退休干部党组织和党员中开展“助力火红年代”主题党日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安排
1．时间安排：4月至11月
2．参与对象：全市离退休干部党组织、党员

3．活动主题：助力火红年代

二、活动内容

1. 传承红色基因，助力火红年代。一要讲好红色故事。可通过看红色电影、诵红色经典、走红色教育基地等活动，在讲好党史、新中国史中不断汲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的精神力量。二要讲好苏州故事。可采取主题征文、图片展览、亲历者说等多种形式，大力宣讲和传承以“三大法宝”为核心的苏州精神。三要讲好文明故事。积极投身垃圾分类行动中去，组织引导老同志当好垃圾分类的宣传员、先行员、指导员、监督员，助推垃圾分类成为“新时尚”；广泛开展“公筷公勺”行动，打好舌尖上的防“疫”战，引领社会新风尚。

2. 弘扬时代精神，助力火红年代。一要弘扬爱国精神，助燃奋斗激情。积极开展“我看”系列正能量活动，把弘扬爱国奉献精神作为主题党日的重要内容，以老同志的率先垂范助燃广大干部群众的爱国之情。二要弘扬抗疫精神，凝聚磅礴力量。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感悟和大力弘扬抗疫斗争中的新时代中国精神，组织引导老同志在助力抗疫斗争中弘扬正能量、传播好声音、展示新风貌。三要弘扬榜样精神，坚守初心使命。认真学习全国离退休干部“双先”表彰大会精神以及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事迹，努力营造学习先进、争做先进、赶超先进的浓厚氛围。

3. 争当银发先锋，助力火红年代。一要助推“新时代新接力”工程。精心打造苏州“银发先锋”党建品牌，加快推进离退休干部党组织“六有一提升”工程，更好融入苏州基层党建大格局。二要助推“三大攻坚战”。深入开展扶智、励志、送技等结对帮扶活动，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助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任务，为苏州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再立新功。三要助推苏州“开放再出发”新征程。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重大任务开展各具特色的“银发生辉”志愿服务活动，助推苏州跑出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

三、相关要求
1. 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各地各单位要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策划，切实把开展主题党日活动作为加强新时代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的重要举措，作为推进“六有一提升”工程的重要抓手，作为老同志作用发挥的重要载体，通过开展有意义、有内涵、有温度的主题党日活动，不断激励广大老同志在助力火红年代中展现新作为。

2. 创新活动形式，丰富活动内涵。要把开展主题党日活动与“弘扬三大法宝，再创火红年代”主题实践活动结合起来，与“晚霞生辉——助力火红年代”主题活动结合起来，针对老同志特点和实际，创新活动载体、丰富活动内涵、提高活动质量。主题党日活动既可单支部开展，也可在系统、行业、区域内多支部开展，还可跨系统、跨行业、跨区域联合开展；既可采取“线上与线下”相结合，也可采取“开放式与互动式”相结合，还可采取“参观见学与志愿服务”相结合的方式灵活开展，提高活动的针对性、实效性。同时，要针对疫情实际，可利用网络平台，开展微党课、微典型、微服务、微建议等“四微”活动，不断提高主题党日的参与度、关注度、美誉度。

3. 加强宣传引导，营造浓厚氛围。要充分运用报、台、网、端、微等全媒体资源，加强宣传引导、注重典型示范、总结推广经验、扩大宣传效应，努力营造互鉴互学的良好氛围。要把开展主题党日活动与全市基层党建工作同频共振、同向发力，扣紧“党”字，办出“党味”，既要强化活动的仪式感、庄重感，又要提高活动的吸引力、感召力，还要把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不断增强老同志的政治荣誉感、组织归属感、生活幸福感，为激情燃烧的火红年代添火助力。

附件：“助力火红年代”主题党日活动情况表

中共苏州市委老干部局　　苏州市委离退休干部工作委员会　
2020年4月13日
附件：

“助力火红年代”主题党日活动情况表
	党组织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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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数
	

	议  程
	

	
	

	
	

	
	

	简  介
	

	联系人
	
	联系方式
	


注：请在主题党日活动开展后一周内，报送市委老干部局组织指导处。联系人：施友成、刘杰，
联系电话：65158951，电子邮箱：szlgbjdjc@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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